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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穆孔晖的理学思想与其学派归属考论∗

钟 治 国

摘　 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穆孔晖归于北方王门，认为其虽然是王阳明所取之士，但未经师门煅炼，是“学阳

明而流于禅”者。 实际上，在理气关系方面，穆孔晖同于朱子，主张理一气殊，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又继承了张载的太

虚说而主气本论，认为气主而理从。 因此，在心性论方面，穆氏认为“乾元”一气是性之本原，此善性（理）得自于天

而具于心，从而在本原处肯认了孟子的性善说，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任运此性之自为、自行而不杂以人为之私智拟

议的“率性”工夫为主要工夫形态。 此外，他晚年主张会通儒释，三教兼资，在人生信仰和终极托付上更重视吸收

佛、道两家的思想精华。 统而观之，穆孔晖之学在基本立场和具体主张上更接近宋儒之说，并最终流于释氏，故不

可将之归于王门后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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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史事的考证

穆孔晖 （１４７９—１５３９），字伯潜，号玄庵，谥文

简，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人。 《明史》中无其本传，只
在《邹守益传》后简单附记了其生平及学思，称其

“端雅好学，初不肯宗守仁说，久乃笃信之，自名王

氏学，浸淫入于释氏”①。 此说认为玄庵久乃笃信阳

明之学而以王门学者自名并最终流于佛教，但实系

承袭黄佐《南廱志》的旧说②，泛泛而论，并无依据。
《明儒学案》对其生平及为学经历的记述稍详

于《明史》，但较之对阳明其他高弟的记述仍显得过

于简略，且对玄庵从学于阳明一事语焉不详，只说

“盖先生学阳明而流于禅，未尝经师门之煅炼，故阳

明集中未有问答”③。 据史料所载，玄庵于正德二年

（１５０７）十月升翰林院检讨。 正德四年五月，因太监

刘瑾弄权，被调为南京礼部主事。 正德五年八月，刘
瑾败，得复原官。 正德六年，同考礼部会试。④据束

景南先生考证，正德四年闰九月，阳明升庐陵知县。
是年十二月，阳明离开贵阳赴庐陵知县任。 正德五

年三月十八日，到庐陵任。⑤由上可知，正德四年五

月之前，玄庵在京师任官，而此时阳明尚未离黔，二
人自无相见的可能。

正德五年八月，玄庵回到京师。 据《明武宗实

录》所载，至正德七年七月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之

前，他一直居京师。 而据束景南先生考证，阳明于正

德五年十月下旬曾在京师短暂停留，正德六年二月

再至京师，之后至正德七年十二月中旬前也一直在

京师。⑥假设穆氏确实有过受业于阳明的经历，则此

事可能发生于正德五年十月、正德六年二月至正德

七年七月之间。⑦另据上文所述，玄庵于正德七年七

月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而阳明于该年十二月升南

京太仆寺少卿，随即便道归越省亲，道经南京，则二

人在南京也有相见的可能，但目前尚无证据证实二

人确实会过面。 另外，是时居乡的吕柟曾写信给玄

庵和时任南京大理寺左寺副的寇天叙，称扬阳明讲

学能得二程的精义，劝二人同去与阳明论学，但其事

果否，亦尚无明证。⑧

据史料所载，正德八年十月，玄庵以外艰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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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一年十月，服阕，改北国子监司业，寻因丁继

母黄氏忧离任。⑨阳明于正德八年二月至越，是年十

月到滁州任，督马政。 正德九年四月，阳明升南京鸿

胪寺卿，是年五月，至南京。 由上可知，穆孔晖在正

德八年十月回乡守制之前在南京任官，而阳明正德

九年五月才到南京任官，二人并未在南京相值。 其

后，直到正德十五年五月，穆孔晖才服阕起官翰林院

侍讲⑩，而阳明自正德十二年正月抵达赣州之后一

直忙于剿寇平藩，二人更无相见的可能。 嘉靖十年

三月，穆孔晖因为耽误经筵日讲，出为南京尚宝司

卿。阳明于嘉靖六年五月起征思、田，嘉靖七年十

一月逝于南安。阳明由正德七年十二月离京直至

逝世，再未到过北京，则二人于此一时期也不会有会

面的可能。 总之，即便玄庵从学于阳明一事不伪，其
为时也很短，因此梨洲说玄庵并未在阳明门下久经

煅炼因而阳明集中没有其与阳明的问答的推断可能

是准确的。
另考之阳明《文集》《年谱》，除前文所引并不准

确的正德七年一条记述之外，并无其他任何涉及玄

庵的记载，玄庵现存的《大学千虑》和《玄庵晚稿》二
书中也并无只言片语提及阳明本人、其他同门或阳

明之学，故笔者认为玄庵从学于阳明一事并不能得

到确证。 退一步讲，考论玄庵的学派归属，除史事的

考证外，也须从其学说的义理内涵的分析上着手。
事实上，梨洲也承认其在作《明儒学案》时尽管搜罗

颇广，但穆氏的集子见而复失，故未曾采入，因而其

据所择四条玄庵论学之语便径直断定穆氏属于北方

王门后学似乎缺少扎实的文献和义理支持。笔者

认为，对其学派归属的确定，最终应根据对其现存著

述中有关其学术宗旨的诸核心议题的全面分析做

出。 下文分述之。

二、理与气

据玄庵《大学千虑》一书的后记所言，此书成于

嘉靖十八年五月朔，是其数十年思考《大学》的义理

内蕴所得的成果；《玄庵晚稿》一书未标注著作年

月，但以其中多首嗟叹老病的诗歌来看，也应是其晚

年之作。 因此，可视此二书为断定其为学宗旨和最

终归向的晚年定论。 玄庵在此二书中屡屡透露出对

朱子及朱子之学的尊崇。 玄庵认为朱子之《章句》
《或问》已经将《大学》阐发详明，略无遗蕴，然则《大
学千虑》一书缘何而作？ 盖缘其时不少学者只是略

知朱子之学的大概，尚未能深究其精蕴奥义，且个别

之处，朱子只是略启其端而未竟其说，因此须就朱子

之书再加引申、发挥。需要注意的是，此书虽名《大
学千虑》，但并非纯粹按照朱子的理路而作的释经

之作，玄庵本人关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核心议题

的理解和阐发也蕴藏其中，理气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端。 玄庵所言之理与朱子所论无异，是蕴藏于人及

万事万物之中的“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
玄庵云：

　 　 性分之所固有，是“以然之故”；职分之所

当为，是“当然之则”。 所当然者，人事也；所以

然者，天理也。

玄庵并未直言理是形而上者、万物是形而下者，
但问题很明显：理是无形的，理如果有形体，则会沦

为普通的一物，则此方寸之心何以能察识、容受万理

呢？据此可知其所言的理具有明显的形上意味。
“所以然之故”指的是含藏于万物之中的作为其存

在支撑或依据的固有理则，玄庵之说突出了这一意

义上的理的固有性，“性分之所固有，是 ‘以然之

故’”，天所赋予的理是万物之所以如此存在、呈现

的根本原因。 就其来源于天而言，此理是物物本具

的，“固有”一词指示的就是此理存在于万物之中的

必然性、确定性。 “职分之所当为，是‘当然之则’”，
指的是人的伦理身份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期

许，此理具于人心而行于事为之际，“当为”一词指

示了这一理则的规范意义、应然意义。 “所当然”和
“所以然”分别指涉人事和天理（此处的“天理”之

“天”与“人事”之“人”相对，意谓人之性理、伦理之

外的万物之理的存在是不假人为的），亦即从外延

上说，理统括了人伦与物理。
人、物之生，总是有理有气，理气兼备。 气是人、

物得以生成的物质要素，气结聚而成形，气散而为虚

空，虚空即气，“宫殿并城郭，无非气结成”，“虚空何

所据，形体自轻清”。气本身是“轻清”的，意即气

不是重浊有形之一物，气自存自若。 “虚空”或“太
虚”并非佛教的“真空”，而是指气的无形的状态而

言，如其云：“由太虚有天之名，惟天为虚。 凡有形

者，皆实也。”玄庵此说显然本自横渠。 横渠认为

太虚无形，这是气的原本状态，气聚成物，散而还虚，
这是变化之“客形”。 “虚”则清，故通而无碍；反清

为浊，故有碍而形。在玄庵看来，“由太虚有天之

名”是说天因其无形而得名为天，天在本质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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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天者，气也”。 天之一气流行中自有条理不

紊，此即所谓理：
　 　 是气之布，有动静，有阴阳，其中条理不紊，
是之谓理，此外无理矣。 故一气浑然者，理之主

宰。 动静而生阴阳，理斯散见矣。 散者万殊，各
得其主宰者，有至一存焉，是则所谓性也。 朱子

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

赋焉”是已。

气中本具或动或静的态势，由此而分阴阳，理便

是阴阳二气运化而生成万物的过程中的本有的秩

序、理则、条理。 理是气之条理，蕴涵在气之中，故此

浑然之一气是理的主宰。气主理从，理随气行，气
殊则理亦万殊。 具体事物之气虽各个不同，但此

“至一”———浑然“一”气的统一状态始终存在，故从

此一气浑然的原本状态而言，理（性）是“一”。 因

此，针对理在万物从而各个不同，则此心何以能具备

万理的疑问，玄庵指出，所谓“同”“一”是从其“本”
（本源）而言的。 天之生物，是降本流末、由本生末，
从本源而言的、具于吾心的“理一”与散于万物的

“理殊”并不矛盾。 浑然一气是理的主宰，则理的统

一性是从气的统一性中获得的，故理一气殊不碍气

主理从。

在玄庵看来，既然事事物物皆有其理，则格物穷

理便须物物而格。 但天下之物无穷，而人的认知能

力和生命存续是有限的，如何能够格尽天下万物之

理？ 外在事物之理与此身心有何关联而一定要穷格

之？玄庵此疑与阳明当时对朱子格物穷理说的疑

问如出一辙，但与阳明后来的转向不同，玄庵选择继

续遵从朱子的理路，他认为朱子格物说的大义有二：
其一，通过穷格物理而使之会于此心，心能明理则无

蔽于物，故能由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最终达到全体

大用无不明的境地；其二，穷格物理的目的不在于物

理本身，而是借彼以明此，能够在穷理的过程中曲成

万物以为用，故物无可遗，须物物而格。玄庵没有

将理全归于己心进而主张心外无理，此理“乃物之

所具者，即天之所赋者”，具有不容人为的客观性、
必然性，故不能放弃格物穷理工夫而以私见揣测之。
因此，尽管玄庵也说“心所以具此理” “理在物而备

于吾心”，但这并不表示他走向了阳明之说，此处

他只是在人心能够容受、察识物理的意义上指出穷

格物理的可能性而已。
何谓格物？ 如何格物？ 在格物的方法论含义

上，玄庵对朱子之说作了补充。 玄庵认为程、朱训

“格”为“至”的说法在训诂上不完备，“当云格量物

理以求其至，则其义始备”，并进而主张将对“格
物”的训释与“絜矩”关联起来：

　 　 格，量度之也，谓以式量物，则物理可得；
矩，为方之器也，谓以矩度物，则人情不远。 斯

二者，《大学》之要法备矣……然格者，自外而

约诸内，以见此理之同；矩，则操内而施诸外，以
公此心于物。

玄庵训“格”为“量度”，“格物”就是以己心已

有之范式去量度事物而求得其理。 他引用所谓“训
诂之最古者” 《苍颉篇》中训“格”为“量度之”的说

法为依据，甚至还援引《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

品》《大庄严经论》中训“格”为“量度”的说法以证

己说。以训诂学的方法来看，其训“格”为“量度”
未必准确，但这一说法的思想价值在于能够将格物

与絜矩关联起来，从而将其对理的阐释引导至伦理，
通过格物（自外而约诸内）以立体，借由絜矩（操内

而施诸外）以达用，从而避免了单向度的格物工夫

带来的物理对自家身心性命无益的疏离感。 由玄庵

所论的理气关系及其衍生的格物穷理之说来看，其
所持的立场与阳明迥异，而更接近于朱子、横渠

之说。

三、心性说

如上文所论，玄庵主张气本论，气主而理从，而
天的本质是气，天无形、无知，故虚而灵，玄庵认为这

就是人之心性的本源：
　 　 太虚满前，圆净明通，即心之体也。 心惟得

是，故灵。
故太虚者人心之体，空朗者人心之灵，是则

人性所得于天者，不可诬也。

“太虚”是气的原本状态，这主要是从宇宙论的

角度来言说气的无形。 从心性论来说，“太虚”又是

人心之体，即人心的原本空朗状态。 太虚因其虚而

圆净明通，故人心也因为本于太虚而灵明不昧、空朗

灵通，“心惟虚故灵，灵故不昧”。 此心唯虚则一

（实则多而碍），唯虚则灵（实则滞而塞）。 心不仅是

一团血肉，肉体的心是人之心体———虚而灵的神

明———的房舍，而非神明本身，故“不可以语心之

体”。 心因其虚而能具众理，因其灵而能应万事，
故从工夫论上说，保持此心虚灵的工夫在玄庵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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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大学千虑》载：
　 　 问：“物之顺逆既至，而好恶所施不同，既

应于心，亦谓之有矣，何以谓有则不得其正？”
曰：“非是之谓也。 鉴照妍媸而妍媸不着于鉴，
心应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

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何有之云？”

保有此心之虚不是将此心的好恶一概去除，而
是使之如鉴空衡平，事物之来去不碍心体之湛然虚

明。 “虚”就是使此心没有先在的好恶，而先在的好

恶、忧患等在玄庵看来就是一己之私。 所谓“私”是
相对于“公”而言的，圣人也有好恶之情，然其与常

人的区别在于能够做到好恶以公，使其情绪的发作

能够达至中和。在常人而言，“私欲一生，道即远

矣。 日用其道而不知，卒为私意所蔽，是道之所以晦

也”，因而去私去蔽的工夫便有其必要性。 因此，
所谓“虚”的工夫在玄庵的思想中也有去私欲、私智

的义涵。
在玄庵的思想中，心既是人之灵明之知，也是众

理汇聚之所。 而如上文所论，理包括人伦与物理，人
心所具之理就是性，散于万物者谓之理。 因此，说玄

庵主张性即理是可以的，但心与理在玄庵处并非一

个，故以心与理的关系而论，玄庵的立场也与阳明迥

异。 性即理，而天是气，则《中庸》所云“天命之谓

性”该如何解释？ 按照朱子的看法，“天命之谓性”
是就理上说，天所命予人的是理。 因此，尽管天命与

气质不能相离，“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

得此理”，但“未有此气，已有此性。 气有不存，而性

却常在”，二者不相夹杂。 从人性皆同的角度来

说，须以理释天才能保证人性不会因气禀不同而有

根本的差别。 若专以气言天，则如何与性关涉？ 针

对此疑问，玄庵指出：“言气则有理，言理则无气。
理何物耶，而能为命？”理是气之条理，有气自然有

理（性），反之则不然。 再者，理无动静，但气有造

作，故“天命之谓性”在玄庵看来不是指天理赋予人

而为性，而是指此一气流行本身自有条理而言，“天
之明虽在日月，而其本则一气浑然者为之主宰，犹人

心所具之性也”。 天是气，此一气流行如同命令的

颁布，粲然昭著而不可掩，故谓之“命”。 此气之浑

然而不可见的“至一”是“天之本” 即天的原本状

态，而“天命之本，即人心之性，非二也”，故就来

源而论，性就是此“一”；就其呈现于人心者而言，性
就是此“一”气中的“理”。 因为理从属于气，不具有

独立性，故在玄庵的思想中“性即理”与“天即气”并
不矛盾。 由此，玄庵之说也就回避了天地之性和气

质之性的区分，从而也回避了恶的来源问题，故其论

性善也只是就本原而言：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斯气之初动也；
“乃统天”者，斯气之流行也。 “乾道变化，各正

性命”，故曰“天命之谓性”。 《易》又言“一阴

一阳之谓道”，即天命也，“继之者善，成之者

性”，以得天道而成性也。 子思立言，实本于

此。 后世论性者尚纷纷立异焉，独孟子得其传

而曰“性善”。

玄庵将乾卦《彖》中的万物生成演化的过程视

作此气的运动变化，“乾元”是气的原初状态，因此

“继善成性”就是得此大本以成其性。“乾元”一气

是性之本原，故从本原而论，此性之善得自于天，故
而人人本具、人人皆同。 由此，“率性”工夫便不是

刻意而为，而是任由性之自行、自为。 玄庵特意强调

了“率性”的自然、任运的工夫面相，因而主张“率
性”之“率”字训作“自”，而非朱子所主张的“循”：
训“率”为“循”，则可能着落于事物、行为之“迹”
上，而非性的“自动”———自然呈现。实际上，其对

朱子训“率”为“循”的工夫义涵的诠释未必准确，训
“循”训“自”并无实质差别，故而实质上仍未越出朱

子学的范围。 因此，尽管在这一点上其工夫论面相

似乎更接近于阳明学的高明一路，但笔者认为仅据

此亦不能断定其为阳明学者的身份。

四、三教兼资

《明世宗实录》《明儒学案》《明史》皆言玄庵晚

年之学流于释氏，《明世宗实录》中甚至有玄庵死后

棺殓用释氏之法的记载，可见玄庵晚年不仅在学

术上有取于佛学，在人生信仰和终极托付上可能也

走向了佛教。 援佛入儒，会通儒释，乃至三教兼资，
这是其晚年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玄庵有取于佛、
道二家思想资源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个原因，老病相侵，因而产生了要从形累之

苦中超拔振起乃至超然解脱、登陟彼岸的向往。
“苦”是佛教离苦得乐的解脱理论的起点，玄庵晚年

对佛教所说的“苦”尤其是老、病之苦有深切的体

验。 佛教提供的关于彼岸世界的种种美好的想象和

描述是其消解人生之苦的感性力量的来源，因此他

相信业报之说，“苦海终年偿宿报，迷途长夜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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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宿业谁能脱？ 常为生死津”，认为生死轮回

之苦果是宿业所报，故种福田而销宿业才能得福报，
修智慧而悟本性才能登彼岸。 他认为尽管世间的苦

乐参差万别，但相比于修佛所得的福报而言是微不

足道的。如何往生极乐净土？ 勘破假相、悟得实相

而成大智慧是根本途径，唯有领悟真空，才能摆脱形

体之累，“往生净土岂无因，只要心田不染尘”。
而真空难见，实相无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因此，
玄庵主张应先行自修之功，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实

相，使得根、尘、识、界、因、缘都不再生灭，忘我去执，
我法两空。 由此可见，他对佛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和认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纯粹的佛教

徒，或者说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就不再从其他思想资

源中寻求解脱的门径。 在寻求解脱尤其是灭除病痛

的方法上，玄庵也取资于道家、道教的一些理念，且
试图将佛、道二家在这一点上会通起来。 在玄庵看

来，佛教所说的真正的解脱是求得净妙的圆智，体悟

恒常空寂的本性，如此修行的功德能够超越远离烦

恼之无漏境界，所得之果报也能超越人、天之胜妙善

果。道家求长生，追求所谓长生延年，主要也是通

过对玄妙的道理的领悟而致，炼丹、养气都是浅层的

工夫，正所谓“若解心忘我，参玄未足奇”。 玄庵

认为在契悟妙理以得道而成就这一点上，佛、道二家

也可相互取资。
玄庵有取于佛、道二家思想的第二个原因是其

晚年生活的贫贱困窘：“卖文非本意，拨冗闷然酬。
家口多无倚，宁容得自由？”因而产生了对人生安

贫乐道而臻于淡泊宁静境界的向往。 在玄庵看来，
佛教之“空”、道家之“朴” “无欲”等理念正可用来

排遣遭际多舛带来的拂郁之感。 就求得人生的廓大

淡泊境界而言，儒家本身可资取用的资源很多，自孔

子、颜子以来就形成了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甚至在

其后的思想传承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传统，“孔颜

乐处”或“孔颜之乐”便是这一传统的最典型的表述

形态。 但正如上文所论，在玄庵看来，儒家与佛、道
两家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或矛盾，因此他并不因原

本持有儒家立场而刻意回避佛、道两家的理念和实

践方法，而是反其道而行，着意会通儒释，三教兼资。
玄庵认为儒、释两家大本皆同，“特事不同耳”，
儒、道两家也有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相通之处，如
道家的齐物不别、恬淡自然也为玄庵所欣赏。 他认

为菩萨发大誓愿要度尽众生、拔苦与乐，这种仁爱之

心与儒家的仁德毫无二致。 菩萨的这种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源于其所具有的无分别大智慧，故佛教的

这种“智悲双运”之方与儒家的“仁智双彰”理念也

极为相似。 再如佛法以贪、嗔、痴为三毒，而《大

学》的理财可以戒贪，正心可以防嗔，格物致知可以

破痴。《遗教经》所说的以心检束其身的工夫，与
《大学》所说的修身以正心为本相同。玄庵会通儒

释，三教兼资，在人生信仰和终极托付上更重视吸收

佛、道两家的思想精华，这也使得他的学说区别于阳

明之学。 阳明早年也曾溺于神仙、佛氏之学，但中年

时悟得二氏求长生、求解脱而耽虚沉空、遗弃人伦事

物之非而最终返归儒家。 其后阳明对佛、道二家的

思想多有批判，即便有所资借，也多是就为学方法、
具体理念而非在人生价值选择、世道人心维持上展

开。 基于这些分析，笔者认为玄庵与阳明系门生与

座主的关系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其是否曾受业

于阳明则尚不能论定。
梨洲批评黄佐说：“乃黄泰泉遂谓：‘虽阳明所

取士，未尝宗其说而菲薄宋儒。’既冤先生，而阳明

岂菲薄宋儒者？ 且冤阳明矣。”通观玄庵现存的著

述，他确实未尝宗法阳明之说，故在学理上不可视之

为王门学者；黄佐所言之“菲薄”是就阳明对宋儒尤

其是朱子学的理路的深刻批判而言，故以阳明为

“菲薄”宋儒者似未为厚诬；而玄庵在个别问题上对

宋儒的批评也并不妨碍其对朱子学的宗向、对横渠

之说的兼取，比如玄庵批评当时的士人妄谈性命而

阔略于实行，认为此“实宋儒误之耳”。 故就其学

术的总体倾向而言，黄佐认为玄庵并未“菲薄”宋儒

可谓卓见。 正如焦竑所说，玄庵学以求道，不轻易信

从某家某派之说，他兼取宋儒、二氏，兢兢于精思

力践，故虽然最终流于释氏，但不能不称之为孜孜于

求道者。

注释

①《明史》卷二百八十三，中华书局，１９９７，第 ７２７０ 页。 ②〔明〕焦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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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见于《王文定公文录》卷九，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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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９５５ 页。 束景南： 《王阳明年谱长编》，第 ６９５—７５０、 ９２８—
１３６８、１８３１、２０４６ 页。 《明儒学案》，第 １５、６３５ 页。 梨洲所引玄庵

论学之语，可考其出处者，见邹建锋、李旭等编校：《北方王门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５ 页；《献征录》卷七十，第 ３４、３５ 页。 下

引《北方王门集》仅注页码。 《北方王门集》，第 ７、３８ 页。 朱子

之说见《大学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六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５１２、５２６—５２８ 页

等。 下引《朱子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 
《北方王门

集》，第 １３、７、５７、７、７１、７２、１３、１２—１３、１３、１３、１６、１５、１５—１６、６—７、７、
２５、２７—２８、７８、７２、７３、７４、７３、７６、７７、８３、６３、６４、６０、５７、２９、８４—８５、
３０、２９、６ 页。 横渠之说见《正蒙·太和第一》，张赐琛点校：《张载

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７—１０ 页。 玄庵的这一“气主理从”说
显然不同于朱子之“理主气从”“理在先”说，与阳明之理气观也不相

同。 在理气关系上，阳明也持理气合一之论，如其云，“理者气之条

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

理者矣”。 见《王阳明全集》卷二，第 ６２ 页。 可见阳明主张理气原本

一体，在二者的关系中并未表现出孰主孰从的明显倾向。 但就工夫

论而言，在去除气拘物蔽以复其本然之性或保任本体之原本精明流

行方面，阳明认同理主气从之说，不然则这一工夫会因本体上无据而

无从展开，此正如其所云，“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
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 见《王阳明全

集》卷一，第 ３０ 页。 《北方王门集》，第 １４、１３ 页。 《北方王门

集》，第 ７、７４ 页。 《朱子全书》第十四册《朱子语类》卷四，第 １９３、
１９６ 页。 在这一问题上，玄庵的观点与朱子不同。 朱子释乾卦

《彖》的这一段文字时所持的观点仍是理本论，故尽管天之生物有理

有气，但“乾元”是“天德之大始”，“元”是四德之首，“大明终始，六
位时成”所谓之“终始”指的是元亨利贞四德的顺布、循环。 因此“乾
道变化，各正性命”是就理上说，“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天命和

物性在本质上都是理。 朱子之说见《周易本义·周易彖上传第一》，
《朱子全书》第一册，第 ９０—９１ 页。 《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二，第
４７６７ 页。 其好友王道曾有诗作称扬他的这一为学取向：“玄庵的

的有玄风，坐致群仙笑语同。 海上三山来几席，人间万事等苓通。 同

尘亦有诗兼酒，出世还须孝与忠。 何日白云肯招手？ 芒鞋抛向大江

东。”见《王文定公文录》卷十《穆玄庵所第四会》，《明别集丛刊》第
二辑第 ２６ 册，第 １９６ 页。 由此可见，玄庵对释、道二教的资取并不以

对儒家的摒弃为前提。 《北方王门集》，第 ５３、６１ 页。 《明儒学

案》卷二十九，第 ６３６ 页。 “王文成道价倾一时，先生适其帷中弟

子。 顾学取自得，不轻信而从，其所反覆议论可见也。 即服膺考亭而

心有所疑，亦力辩不置。 至释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

焉，此岂无得于心而第为观场之见者伦哉？”见〔明〕焦竑撰、李剑雄

点校：《穆玄庵先生集序》，《澹园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６２ 页。
“帷中弟子”一说显然是指二人有举业上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而未

必确指二人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关于玄庵为学的宗旨，曾三度与

之共事的吕柟之说也颇可采信，泾野称玄庵“道学近程正叔，乃且益

笃其道，益邃于《易》，兼究老、佛，折衷孔孟”，清楚地说明了玄庵之

学宗法程朱、兼资二氏的特点，完全没有提及玄庵是否有取于阳明之

学。 详见《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卷九《送玄庵穆公致政序》，第
３３４—３３５ 页。

责任编辑：涵　 含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ｕ Ｋｏｎｇｈｕｉ′ｓ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ｉｇ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Ｍｕ Ｋｏｎｇｈｕｉ ａｓ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Ｍ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Ｚｅ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 ｆ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 ａｎｄ Ｑｉ， Ｍｕ ａｇｒ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Ｚｈｕ Ｘｉ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Ｌｉ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ｎｅ， ｂｕｔ Ｑｉ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Ｑ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Ｑｉ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ｈｉｌｅ Ｌｉ ｗａｓ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ｏ Ｑｉ．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 ｏｆ ＂ Ｑｉａｎ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ｅ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ｓ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Ｍｅｎｃｉｕｓ′ ＂ ｈｕｍａｎ ｂｅ⁃
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ｕｍ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 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Ｍｕ Ｋｏｎｇｈｕ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ｓｏ ｈｅ ｃａｎ′ｔ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ｕ Ｋｏｎｇｈｕｉ； Ｌｉ ａｎｄ Ｑｉ；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１１

穆孔晖的理学思想与其学派归属考论


